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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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１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

询函》（上证公函【

２０２０

】

０５８８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

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２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

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

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 业务经营

１

、根据公司年报，公司

２０１６

年至今金刚线产品营收规模和盈利状况大幅波

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０．８５

亿元、

３．５６

亿元、

５．１６

亿元、

１．０４

亿元，毛利率分别为

４７％

、

５６．２１％

、

３３．５４％

、

３．０８％

，

２０１９

年度出现严重下滑， 并大额计提金刚线业务相关大

额资产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量化分析

２０１６

年以来金刚线产品营收规

模、毛利率水平等持续波动，特别在

２０１９

年度突然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明确关

键影响因素以及后续可能对公司业务、盈利能力造成的影响；（

２

）结合收入确认

政策、确认时点、款项回收等情况，明确历年是否存在跨期收入确认的问题。

２

、年报显示，本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由金刚线产品转向消费电子类线材产品。

本年度消费电子板块的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７２．８８％

。 请公司：（

１

）列示公司消费电

子类线材产品的具体类别、应用领域、核心技术、历年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

２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消费电子业务板块的生产量为

７４４７５ＫＰＣＳ

、销量为

６６５４１ＫＰＣＳ

，

分别同比大幅增长约

４６６．８１％

、

３８９．０９％

，请结合该项业务对应产线及产能利用率

年度变化情况，分析产销量短期内实现大幅上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３

、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占公司年度销售额的比重约为

６３．７３％

。请公司

分业务板块，列示

２０１６

年至今各业务板块前五名客户的具体名称、销售产品及金

额、回款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客户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影响，是否

存在对特定客户重大依赖的情形。

二、 资产情况

４

、年报显示，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存货余额约为

１．３２

亿元，其中主要以原材料和库

存商品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了金刚线业务的存货跌价准备

６６２８．０７

万元。 此

外，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请公司：（

１

）披露存货的主要构成项目，以

及其对应金额、产品、库龄，并说明是否存在关联采购，若存在请予以单独列示；

（

２

）结合近三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的变化情况，说明与公司存货的变动情况是

否匹配，并结合减值情况，明确是否符合“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３

）列示公司近

三年来金刚线业务主要采购对象和金额，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存货项目涉及的

采购对象、金额和采购时点，上述交易是否属于关联采购；（

４

）本次存货减值测试

的方法及过程，并结合对剩余金刚线业务相关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说明计提金

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５

、年报显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固定资产余额约

５．１１

亿元，其中计提了金刚线业

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

１．１７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列示近三年来公司各业务

板块对应的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能、投资总额、产生的收入、使用

状态、原值和净值等，论证与产出、收益的匹配性，说明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

线材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２

）列示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产品主要

固定资产建设的主要采购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及对

应金额；（

３

）说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较大额计提减值的

原因，同时结合后续业务规划和相关固定资产处置计划，明确说明计提金额是否

充分、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４

）公司剩余固定资产尤其是金刚线

产品的情况，包括资产类别、账面价值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后续处

置准备。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公司预付款余额约分别约为

７９００

万元、

３４００

万

元、

１１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９

年度计提预付款减值准备约

６３５．３４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近三年来公司主要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预付金额、交易背景、产品实际交付情

况、款项减值情况和原因，说明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

系。

７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报，公司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同比已下滑

３３．４４％

，金刚线产品

的毛利率已大幅下滑

２２．６７％

。 请公司补充披露此前年度固定资产、存货、预付款

减值测试的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已出现减值迹象，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

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８

、年报显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在建工程金额约为

３．０４

亿元，同比增长约

１６５．７５％

；

在建工程项目

＂

二期厂房工程

＂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约

９８．９６％

，但转固金额仅约

为

３３０

万元。 同期，公司

２０１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约

３．１４

亿元，计划用于募投项

目

＂

年产

３

亿片无线充电材料及器件项目

＂

，项目仍在进行中。 请公司补充披露：

（

１

）在建工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对应项目及产品、投建时间、建设进

度、预计完工时间、已投入金额、投入资金来源、形成资产情况；（

２

）对于在建工程

投入占预算比重较高，但转固金额较低的情况，明确原因及合理性；（

３

）结合在建

工程项目涉及的具体业务，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明确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９

、公司

２０１７

年首发上市募集资金约

３

亿元用于建设金刚石切割线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该募投项目已结项。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计提金刚线产品相关资产的大额资产

减值。 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列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

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动情况；（

２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中是否包括首发募集资金

形成的资产， 若包括则说明公司上市不到三年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

的原因；（

３

）公司前期募投项目设计论证情况，是否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

景变化等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公司管理层、保荐机构等是否做到了勤勉尽责。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三、 其他财务信息

１０

、年报显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约为

３．２５

亿元，占营收的比

重约为

４９．１７％

，同比增长约

３５．６７％

，同期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请公司：（

１

）分业务板块列示各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名称、对应的金

额、账龄，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２

）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明显增长的原因，

论证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在规模、增速、比重方面的匹配性，说明收入确认的准

确性，以及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１１

、年报显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约为

４．５

亿元，同

比增长约

１２．１６％

；同期，公司营收大幅下滑约

２４．２６％

。请公司说明在营收、净利润

双下滑的情况下，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流量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

１２

、年报显示，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的研发费用较高，分别为

５２００

万元、

４５００

万元，均为费用化无资本化。 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两年研发费用对应的具体项目、

投入金额、实施进展、形成的成果及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会计处理依据。

１３

、年报显示，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账面交易性金融资产约为

１．１

亿元，其他流动资

产约为

８０００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约为

８６００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具

体组成内容、形成原因、分类依据、资金投向、风险评估情况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依据。

１４

、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上述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请公司

会计师就上述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２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

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之前，回复上述事项

并予以披露。 ”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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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４１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２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视源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半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毅然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

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其中，童慧明先生、张启祥先生、林斌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管

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如下：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３１．１５６

元

／

股调整为

３０．３４７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中，因个人绩效考评非“优秀”或离职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

将由

２６．６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２５．８３４

元

／

股， 因担任监事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将由

２５．７３９

元

／

股调整

为

２４．９８９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２９．４２１

元

／

股调整

为

２８．６５１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９３

，

８００

股，回购金额合计为

２

，

５３５

，

２８１．６０

元，

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规定，结合权益分派方案及时调整回购价

格，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回购价格合法、合规。

【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４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回购价格调整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视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视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视源

转债”转股价格为

７５．７２

元

／

股，调整后“视源转债”转股价格为

７４．９７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生效，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不涉及暂停转股。

【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调整“视源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５

）】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王毅然、刘丹凤、于伟、尤天远、王洋为广州迈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

聆信息”）的

１００％

股东珠海聚格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聚格”）的有限合伙

人，公司董事黄正聪因与王毅然、于伟、尤天远构成一致行动人，前述董事均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向迈聆信息出售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信公众号，转让对价合计

８

，

７７５

，

１５６

元（含税，“元”指人民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广大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对方资金来源为其自有的合法资金，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

２０２０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州视源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

次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本次无形资产出售的定价系参考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评估结果确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

关规范性文件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６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四）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因公司董事王毅然、刘丹凤、于伟、尤天远、王洋为迈聆信息的

１００％

股东珠海聚格的有限合伙

人，公司董事黄正聪因与王毅然、于伟、尤天远构成一致行动人，前述董事均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金额，同意预计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在

２０２０

年增加与关联方广

州六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

，

４２８

万元，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７１３

万元，同意预计

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在

２０２０

年与迈聆信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

，

２１５

万元； 同意授

权管理层在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经查核，公司本次增加的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与关联方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往来，交易定

价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平合理，价格公允，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视源股份本次增加

２０２０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

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视源股份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７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五）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结合公司业务实际发展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情况，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５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核查意见

６

、 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价格调整相关事宜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４１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4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将由

３１．１５６

元

／

股调整为

３０．３４７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中， 因个人

绩效考评非“优秀”或离职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将由

２６．６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２５．８３４

元

／

股，因担任

监事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将由

２５．７３９

元

／

股调整为

２４．９８９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２９．４２１

元

／

股调整为

２８．６５１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９３

，

８００

股，回购金额合计为

２

，

５３５

，

２８１．６０

元，回购资金为

公司自有资金。

一、调整原因、回购价格及回购资金总额的调整说明

（一）调整原因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２０１７

年与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个人绩效考评非“优秀”而不能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

票，以及因离职等原因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的已获授予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

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拟回购注销的《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批次的股票数量为

２２

，

８００

股，对应回购价格为

３１．１５６

元

／

股；回购注销《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批次的股票数量为

６５

，

５００

股，其中因个人绩效考评非“优秀”或离职被回购的股票对

应回购价格为

２６．６１０

元

／

股，因担任监事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为

２５．７３９

元

／

股；回购注销《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批次的股票数量为

５

，

５００

股，对应回购价格为

２９．４２１

元

／

股。 本次

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９３

，

８００

股，回购金额合计为

２

，

６０８

，

５９４．８０

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

有资金。 若回购价格因利润分配等事项后续发生调整，以调整回购价格后的回购金额为准。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

意以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

６５５

，

６６２

，

３９９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５０

元（含税）。 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

数，按前述分配比例不变，相应确定分配总额。

在实施上述回购注销前，公司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实施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

２０１７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实施完毕后，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３１．１５６

元

／

股调

整为

３０．３４７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中，因个人绩效考评非“优秀”

或离职被回购的股票对应回购价格由

２６．６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２５．８３４

元

／

股，因担任监事被回购的股票对

应回购价格由

２５．７３９

元

／

股调整为

２４．９８９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

２９．４２１

元

／

股调整为

２８．６５１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９３

，

８００

股，调整

回购价格后的回购金额合计为

２

，

５３５

，

２８１．６０

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回购价格、回购资金总额的调整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６

，

７８７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５５

，

８４５

，

３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１

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总股本

６５５

，

６６２

，

３９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５０

元（含税）。不送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数，按前述分配比例不变，相应确定分配总额。

综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具体如下：

１

、依据《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部分本次共

９

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２２

，

８００

股因其离职统一由公司回购。《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应的回购价格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确定为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２．７５％

。

Ｐ＝Ｐ０×

（

１＋２．７５％＊Ｄ／３６０

）

＝

［（

４７．６５－０．６

）

／１．６－０．５４１－０．７５

］

×

（

１＋２．７５％＊１０３９／３６０

）

＝３０．３４７

元

／

股

其中：

Ｐ

为

２０１７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回购价格，

Ｐ０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Ｄ

为

２０１７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议案之日止的合计天数。

因此，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的回购价格为

３０．３４７

元

／

股，总回购金额为

６９１

，

９１１．６０

元。

２

、依据《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

１２

名激励对

象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１

，

６００

股因其

２０１８

年年度个人绩效考评为非“优秀”不能解除限售，

１８

名

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６

，

４００

股因其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而不能解除限售，前述不能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统一由公司回购。《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应的回购价格为

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银行

同期存款利率确定为二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２．１０％

。

Ｐ＝Ｐ０×

（

１＋２．１０％＊Ｄ／３６０

）

＝

（

２６．２８－０．５４１－０．７５

）

×

（

１＋２．１０％＊５８０／３６０

）

＝２５．８３４

元

／

股

其中：

Ｐ

为

２０１８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回购价格，

Ｐ０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Ｄ

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注

销议案之日止的合计天数。

因此，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的回购价格为

２５．８３４

元

／

股，总回购金额为

１

，

４９８

，

３７２

元。

３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张丽香女士因担任监事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要求，公司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拟回购注销其

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

因此，公司回购张丽香女士持有的

２０１８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７５００

股，对应调整后的回购价

格为

２４．９８９

元

／

股（

２４．９８９＝２６．２８－０．５４１－０．７５

），总回购金额为

１８７

，

４１７．５０

元。

４

、根据《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

２

名激励对象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００

股因

２０１９

年年度个人绩效考评为非“优秀”不能解除限售，

２

名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

，

０００

股因离职而不能解除限售，以上将统一由公司回购。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对应的回购价格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其中利息计算期间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回

购注销议案之日，根据本次资金使用期限，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确定为两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２．１０％

。

Ｐ＝Ｐ０×

（

１＋２．１０％＊Ｄ／３６０

）

＝

（

２９．１９－０．５４１－０．７５

）

×

（

１＋２．１０％＊４６２／３６０

）

＝２８．６５１

元

／

股

其中：

Ｐ

为

２０１８

年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回购价格，

Ｐ０

为经派息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Ｄ

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注

销议案之日止的合计天数。

因此，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的回购价格为

２８．６５１

元

／

股，总回购金额为

１５７

，

５８０．５０

元。

综上，本次回购金额合计为

２

，

５３５

，

２８１．６０

元，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若回购价格因利润分

配等事项后续发生调整，以调整回购价格后的回购金额为准。

二、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及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对本次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规定，结合权益分派方案及时调整回购价格，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合

法，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合法、合规。

四、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意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４１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7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视源股份”）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２０２０

年向关联方广州闪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交易总金额预计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不含税），同意授权管理层在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独立董事出具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黄正聪、王毅然、于伟、尤天远已回避表决，保荐机构出

具了核查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同意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金额，同意预计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

在

２０２０

年增加与关联方广州六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六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

，

４２８

万元，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７１３

万元，同意预计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在

２０２０

年与广州迈聆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聆信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

，

２１５

万元；同意授权管理

层在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

事王毅然、刘丹凤、黄正聪、于伟、尤天远、王洋已回避表决，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规定，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及增加后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与同一关联

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批权限，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已审批金额

【注

１

】

增加预计金

额【注

１

】

本年初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广州六环 汽车中控总成【注

２

】 市场价格

１０ １

，

３９０ ２．７１

不适用

迈聆信息 软件产品 市场价格

０ ６５０ ０

不适用

小计

－ － １０ ２

，

０４０ ２．７１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州六环 板卡【注

２

】 市场价格

２６０ ８

，

５４０ ２４０．４８

不适用

迈聆信息 硬件产品 市场价格

０ １００ ０

不适用

小计

－ － ２６０ ８

，

６４０ ２４０．４８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供

租赁

广州六环 办公场地【注

２

】 市场价格

５ ２３ １．５１

不适用

迈聆信息 办公场地 市场价格

０ ２５ ０

不适用

小计

－ － ５ ４８ １．５１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广州六环 劳务【注

２

】 协议价格

１０ ４４０ ５．６６

不适用

迈聆信息 劳务 协议价格

０ ４００ ０．３１

不适用

小计

－ － １０ ８４０ ５．９７

不适用

其他关联交易

广州六环 销售固定资产【注

２

】 市场价格

０ ３５ ０

不适用

迈聆信息 销售固定资产 市场价格

０ ４０ ０

不适用

小计

－ － ０ ７５ ０

不适用

注

１

：为不含税金额。

注

２

：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分别已向广州六环采购商品、销售商品、销售固定资产、提供租赁、提

供劳务等， 该等事项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已发生金额累计为

２５０．３６

万元， 未达到董事会的审批权

限，依据《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公司董事长对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已回避表决，已经公司副董事长审批同意。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广州六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德盛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四路

６

号（

１

）栋

８０２

室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汽车中控模组的研发和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六环总资产为

３

，

４７２．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７２．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８

，

１２７．８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９５．８３

万元。

２

、广州迈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砾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科珠路

１９２

号

４２３

房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迈聆信息总资产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未实现营业收入。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迈聆信息系公司的关联法人珠海聚格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聚格”）

之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毅然曾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担任广州六环的执行董事，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和

１０．１．６

规定，迈聆信息和广州六环均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六环、迈聆信息均具有必要的资金实力，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正常运转，具有基本的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广州六环销售板卡，向迈聆信息销售硬件产品，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交

易定价参照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客户交易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广州六环采

购汽车中控总成，向迈聆信息购买软件产品，参考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

司或下属子公司向广州六环、迈聆信息提供办公场地、劳务、销售固定资产，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将由管理层依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决议签署并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经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出售了广州六环的控

股权，广州六环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公司的关联方。为确保公司与

广州六环

之间的原有合作业务平稳过渡， 公司将在过渡期内保持与广州六环之间的合作模

式。

因业务需要，公司或下属子公司预计向迈聆信息购买软件产品，向迈聆信息销售硬件产品。为

方便业务合作，提高沟通效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迈聆信息提供办公场地出租及配套服务。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条件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具体理由如下：

协议每年单独签署，协议执行过程中会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进行复核评估，从形式

上不构成对公司业务的束缚。

从经营角度，该关联交易目前占公司同类业务比重不大，若实际合作中关联方能力不足以满

足公司业务需要，公司有充分主动权寻求无关联第三方合作。

五、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查核，本次增加的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查核，公司本次增加的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与关

联方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往来，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政策和定价依

据公平合理，价格公允，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因业务经营活动需要，同意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金额，同意预计公司或下

属子公司拟在

２０２０

年与关联方广州六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

，

４２８

万元，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７１３

万

元， 同意预计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在

２０２０

年与迈聆信息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１

，

２１５

万元；同意授权管理层在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

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王毅然、刘丹凤、黄正聪、于伟、尤天远、王洋已回避表决，保荐机构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视源股份有关本次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董事会会议文件、独

立董事意见等资料后认为：视源股份本次增加

２０２０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视源股份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４１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6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股份”、“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事项议案”）。本次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视睿”）、全资子公司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视臻”）向广州迈聆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聆信息”）出售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

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拟转让资产”），转让对价合计

８

，

７７５

，

１５６

元（含税，“元”指人民币，下同）。

因迈聆信息系公司的关联法人珠海聚格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珠海聚

格”）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州视源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本次交易金额虽未达到董事会审批权限，但因董事长王毅然和副董事长刘

丹凤均需回避，本次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批，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王毅

然、于伟、尤天远、刘丹凤、王洋为珠海聚格的有限合伙人，对本事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公司董事黄

正聪因与王毅然、于伟、尤天远构成一致行动人，已对本事项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广州迈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ＭＡ５Ｄ５ＧＪ４２１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鲁砾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长期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珠路

１９２

号

４２３

房

主要股东信息：珠海聚格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１００％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迈聆信息成立不足一年，迈聆信息的控股股东珠海聚格最近一期的主要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５

，

１０１．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１０１．４２

万元，

设立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净利润为

０．４２

万元，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长王毅然对珠海聚格构成重大影响，珠海聚格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

此，珠海聚格的全资子公司迈聆信息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交易对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的关系： 迈聆信息为珠海聚格的全资子公司，珠

海聚格的有限合伙人王毅然、孙永辉、于伟、周开琪、尤天远、吴彩平、任锐为公司前十大股东，有限

合伙人刘丹凤为公司副董事长，有限合伙人王洋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有限合伙人任锐、陈江武为公

司监事，其余为公司员工。 前述珠海聚格部分有限合伙人为公司前十大股东之云南视迅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或云南视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的无形资产为：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信公众号，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权利人视源股份、广州视睿、广州视臻同意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拟转让的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３－０１１０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

评估采用成本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信公众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不含增值税市场价值为

８

，

７６３

，

９００

元。

本次出售的无形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资产

类别

资产名称 证书编号

权属

人

所在地

账面

原值

账面

净值

评估值

１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

【简称：启会】

Ｖ３．０．０

软著登字第

４５６６８５１

号

广州

视臻

中国

（不含港

澳台）

２

，

３３０．１０ ２

，

２５２．４３ ８

，

５７６

，

３００

２

商标（含客

户资源）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１５０６５６

号

广州

视睿

１

，

６００ １

，

１４６．６８

１８５

，

２００

３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１５０６５７

号

１

，

４５０ ４３４．９６

４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１５０６５８

号

１

，

７７３ ４１３．７０

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５４１７３６

号

１

，

４５０ ４３４．９６

６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５４１７３５

号

１

，

６００ １

，

１４６．６８

７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５４１７３７

号

２

，

０５０ ４７８．３３

８

迈聆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２９４３０４

号

视源

股份

１

，

４５０ ８５７．９４

９

迈聆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２９４３０３

号

１

，

４５０ ８５７．９４

１０

迈聆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２９４３０２

号

１

，

４５０ ８５７．９４

１１

迈聆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１６２９４３０１

号

１

，

４５０ ８５７．９３

１２

申请号：

４２６６６２９８ １

，

７６１．０２ １

，

７０２．３１

１３

申请号：

４２６６６３１０ ２

，

８２４．４６ ２

，

７３０．３１

１４

申请号：

４２６７３８９２ ３

，

０９０．３２ ２

，

９８７．３２

１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启会 申请号：

４２６７３９１６ ２

，

８２４．４６ ２

，

７３０．３１

１６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２６７３９２８ ７８６．２０ ７６０

１７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启会 申请号：

４２６７８８８６ １

，

７６１．０２ １

，

７０２．３１

１８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２６７８９０２ １

，

７６１．０２ １

，

７０２．３１

１９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２６８７７１７ ７８６．２０ ７６０

２０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启会 申请号：

４２６９３８０８ ３

，

０９０．３２ ２

，

９８７．３２

２１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０４９１ １

，

７４３．９６ １

，

６８５．８４

２２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０５０６ ７７０ ７４４．３３

２３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３１０９ ９１６．０９ ８８５．５７

２４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９１９８ ７７０．０１ ７４４．３４

２５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９５２７ ７７０ ７４４．３３

２６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

申请号：

４３０５９５３３ ９１６．０９ ８８５．５７

２７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１８６１ ２

，

５５８．６０ ２

，

４９４．６４

２８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３１０５ １

，

０５２．０６ １

，

０２５．７５

２９ Ｍｅａｎ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４７８１ ２

，

５５８．６０ ２

，

４９４．６４

３０ Ｍｅａｎ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５９６６ １

，

０５２．０６ １

，

０２５．７５

３１ Ｍｅａｎ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５９７５ １

，

０５２．０６ １

，

０２５．７５

３２ ｍ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２４６５９０ １

，

０５２．０６ １

，

０２５．７５

３３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３２２８ ０ ０

３４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５２１９ ０ ０

３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５２２０ ０ ０

３６

迈聆易会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６０８９ ０ ０

３７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７５４２ ０ ０

３８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５７５６９ ０ ０

３９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３９６１７９０ ０ ０

４０

迈聆易会 申请号：

４３９６３０６６ ０ ０

４１

迈聆易会 申请号：

４３９６３０９２ ０ ０

４２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４２８１０６

印度

０ ０

４３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４２８１０７ ０ ０

４４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４２８１０８ ０ ０

４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商願

２０２０－００７５８６

日本

０ ０

４６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０ ０

４７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０ ０

４８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申请号：

４０２０２００１８５０Ｖ

新加坡

０ ０

４９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０ ０

５０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０ ０

５１

域名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ｃｏｍ

－

广州

视睿

－

０ ０

１

，

０００

５２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ｃｎ ０ ０

５３

微信公众

号

－

微信号：

ｇｈ＿２ｅ３ａｂ３４７ｅ６２ａ

广州

视臻

－ ０ ０ １

，

４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权利人视源股份、广州视睿、广州视臻同意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拟转让的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

名、微信公众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不含增值税市场价值为

８

，

７６３

，

９００

元。

以《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对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信公众号不

含增值税市场价值的评估值

８

，

７６３

，

９００

元为基础， 交易双方确定本次出售的无形资产整体作价为

８

，

７７５

，

１５６

元（含税）。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广州迈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

、标的与对价

转让方将在转让合同生效后，将所拥有的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

信公众号转让给迈聆信息。 基于《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涉及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

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源）、域名、微信公众号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３－０１１０

号】确定的资产价值，转让方同意将转让资产以

８

，

７７５

，

１５６

元（含税）的价格，在协议签署生

效后向迈聆信息转让。

２

、支付和转让方式

为便于操作，广州视睿和视源股份同意由广州视臻代表其收取上述转让对价。 在收取迈聆信

息支付的全部上述转让对价后，广州视臻再与视源股份、广州视睿进行相应的结算支付。自本协议

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迈聆信息应一次性向广州视臻支付上述转让对价。 转让方在收到拟转

让资产对价后，根据各项资产的权属和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资产转让事宜，迈聆信息应予以配合。在

资产转让中产生相应的转让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无形资产转让的商标注册费、代理费等），均由迈

聆信息承担。

３

、资产使用限制及特别说明

对于转让资产中部分已申请、未授权的商标，转让方已向迈聆信息声明该等商标申请仍未获得

相关国家和地区商标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未授权商标存在无法授权的风险。 迈聆信息已充分知

悉前述风险，并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自行委托代理机构自费继续完成前述未授权商标的申请工作。

４

、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自本合同签署生效且迈聆信息支付全部资

产转让对价之日起，迈聆信息即享有拟转让资产的使用权并且有权获得相应的使用收益，迈聆信

息承诺妥善维护和合法使用受让的拟转让资产，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因迈聆信息的不当使用行

为导致的法律责任由迈聆信息独立承担。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安排，未导致同业竞争，所得款项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及子公司的流动资金。 若公司和迈聆信息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内部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或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视频会议软件业务需要大量且长期的资金投入，且目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视频会议软

件的盈利模式尚不明确，本次交易能够降低公司持续投入该项业务的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双方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易对价，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广

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交易对方资金来源为其自有的合法资金，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预计获得的投资收益约为

８７２

万元（以未来经审计的数据为准），不会导致

公司

２０２０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期间，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迈聆信息累计

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

，

０８８．８０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无形资产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持续投入视频会议软件业务的经营风险。本次交易对价依据评估结果确定，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对方资金来源为其自有的合法资金，

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为

基础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对方资金来源为其自有的

合法资金，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２０２０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

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广州视源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次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无形资产出售的定价系参考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评估结果确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规

范性文件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出售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资产转让协议

５

、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无形资产涉及

ＭｉｎｄＬｉｎｋｅｒ

软件著作权、商标（含客户资

源）、域名、微信公众号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６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出售无形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３０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副总裁和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和财务负责人王雪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雪华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和财务负责人职务。 王雪华先

生现任公司纪委书记，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雪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王雪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王雪

华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和财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３１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维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维斌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刘维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刘维斌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

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刘维斌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

效。 公司在未选举产生新的监事会主席期间，由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杨晓平先生

代为履行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职责。 同时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新任

监事会主席补选等相关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刘维斌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７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５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董事伍伟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伍伟女士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１４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０％

。 伍

伟女士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

，

２０４

，

７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０．１６％

。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

公司董事伍伟女士。

（二）股东的持股情况

伍伟女士持有公司

６

，

１４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０％

。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相关情况

１

、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２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权

益分配所获得的股份。

３

、减持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１

，

２０４

，

７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０．１６％

。

４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５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６

、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伍伟女士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伍伟女士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１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伍伟女士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

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２

、伍伟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３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伍伟女士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１

、《拟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